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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召开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各代表团第一次联络员会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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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各参赛代表团： 

    按照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规定，为加强组委会和各代表团的协调和沟通，结合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筹备工作的实际需要，经研

究，决定于2013年6月中旬召开代表团第一次联络员会议。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2013年6月18日至19日在沈阳市召开，具体地点由组委会另行通知。6月17日报到，6月19日下午离会。 

二、参加人员： 

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各代表团联络员1人，工作人员1人。 

三、会议内容： 

（一）通报十二届全运会代表团、运动队食宿接待、餐饮、制证、车辆、票务、开幕式入场等工作方案及实施细则。 

（二）对代表团决赛网络报名工作进行部署，提出要求。 

（三）参观代表团驻地、运动员村及部分比赛场馆。 

（四）其他与代表团相关的事项。 

    四、会议日程安排（暂定）： 

    6月17日：报到。 

    6月18日上午：召开大会，通报筹备情况及涉及代表团的统一政策和规定，解答疑问，提出工作要求。 

    6月18日下午：参观代表团驻地、运动员村及部分比赛场馆。 

6月19日上午：待定。 

6月19日下午：离会。 

五、会议经费： 

与会代表往返旅费自理，食宿费用由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负担。 

六、报名和报到： 

（一）请各代表团于6月4日前将《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各代表团第一次联络员会议报名表》传真至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 

（二）请各代表团于6月11日前将《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各代表团第一次联络员会议抵达事宜一览表和返程票预订单》传真至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

组委会办公室，以便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 

联系人：康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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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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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各代表团第一次联络员会议报名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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